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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3(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选举人权理事会十五个成员 
 
 
 

  2008 年 3 月 17 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

照会 
 
 

 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主席致意，并提及其 2007 年 6 月 11 日

第 99 号照会，其中宣布巴西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现谨随函附上巴西政府依照

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对保护和促进人权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见附件）。请将

本照会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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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3月 17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巴西对人权理事会的自愿许诺 
 
 

 一. 对人权理事会的参与 
 

 巴西一贯致力于确保人权的普遍适用，同时铭记在处理具体国家的人权状况

方面所内含的政治化和选择性风险。正是出于这一关切，巴西在人权理事会机构

建设过程中提出提案，建议通过实质性标准，以根据从条约监测机构、特别程序

和投诉机制获得的信息来审议关于有关国家的决议。尽管人权理事会的机构框架

规定了减少有关具体国家人权状况的政治化和选择性风险的其他措施，但巴西在

不忽略当地实际人权状况的情况下仍然对这一关切保持警觉。 

 关于人权理事会审查任何具体国家人权状况的重要性，巴西希望重申它对

执行全球定期审查机制所给予的重视。这一机制类似巴西向前人权委员会多次

提出的关于全球人权报告的提案。2008 年 4 月，巴西将成为接受新机制评估的

第九个会员国，并将以透明和建设性的方式参加这一活动。巴西相信，全球定

期审查机制将加强审议世界各地人权状况中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和非选择性

等原则。巴西将尽最大努力确保这一活动提出的建议能够敏感应对加强被审查

国家机构这一需要，从而推动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主持下开展的对话和

合作行动。 

 巴西仍然致力于促进前人权委员会建立的审查特别程序进程。人权理事会第

六届常会期间核准的巴西提案体现了这一承诺，该提案提议延长和扩大人人有权

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规定。在有关任务审查的

辩论中，巴西的行动将继续以其对两方面的关切为指导，即既要避免保护人权中

的任何不足，又要赋予已经核准的任务规定以能见度和意义。 

 巴西依然准备对人权理事会在世界人权教育方案框架下以及在人权国际合

作领域开展的各种倡议作出贡献。 

 2003 年，巴西在建立了国家人权教育委员会之后，同民间社会组织协商编写

了国家人权教育计划。2008 年纪念《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对该计划下的行动

将是一个新推动。 

 此外，在人权问题国际合作领域，在巴西总统办公室人权事务特别秘书处下

设立了国际合作办公室。该办公室参与查明这一领域通过接受和提供双边和三边

援助来开展合作的机会。而且，就国际合作而言，巴西非常了解，必须以不强行

规定要求或条件的方式开展此类合作，因为只有这一合作的受益国充分参与，在

这一领域采取的举措才可能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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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同监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际机制的关系 
 

 巴西编写其第一份全球定期审查机制报告带来了参与编写报告的政府当局

同民间社会代表之间有益和重要的对话。作为对话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巴西政府

决定开始编写巴西境内人权状况年度报告。还值得一提的是，巴西正在努力建立

一个全国指标体系，以监测尊重人权的程度，巴西认为，对更好地指导政策的拟

定和应用以促进和保护此类权利，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自 2001 年 12 月 10 日以来，巴西向目前人权理事会的所有专题特别报告员

和独立专家发出访问巴西的长期邀请。从那时以来，巴西一直与这些任务执行人

保持建设性对话。1998 年以来，有 11 名报告员访问了巴西。为了加强同这些特

别程序的对话，巴西许诺加强对这一对话中提出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巴西还致力于加强同条约监测机构的关系，编写提交给这些委员会的定期报

告以及对它们提出的建议采取后续行动。巴西认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人权指标

体系将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三. 编写和遵守国际人权机制规定 
 

 巴西按照 2006 年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时作出的许诺，支持人权理事会完成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草案，并于 2007 年 2 月 7 日成为签署这

一协定的首批国家之一。同样，巴西支持完成有关谈判，并于 2007 年 3 月 30 签

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这两项文书已经转交巴西

议会，目前正在审议之中，以便完成批准程序。 

 巴西一直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无论是在促成 2006 年 6 月人权

理事会核准该宣言之前的进程中，还是在 2007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通

过该宣言的最后版本之时。 

 巴西极为重视人权理事会发展国际人权法的活动，将继续承诺支持就国际协

定展开谈判，弥补国际上可能存在的保护方面的任何差距。在此背景下，巴西饶

有兴趣地参加了正在编写《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的

工作组。 

 巴西按照 2006 年竞选人权理事会成员时作出的自愿许诺，于 2007 年 1 月交

存了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

的批准书。在同一领域，巴西正在考虑承认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一任择议定书》的规定接受并审查对违反该公约行为的个人投诉的

权限。 

 巴西也在考虑遵守意在废除死刑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

书》。遵守这一议定书将体现 1998 年《巴西联邦宪法》中关于在巴西禁止死刑的

条款，而巴西自 1876 年以来没有在任何案件中执行过死刑。1998 年，巴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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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洲人权公约有关废除死刑的议定书》。巴西是有关暂停使用死刑的

A/RES/62/149 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之一，该决议是联合国大会内针对这一专题的

第一份此类文件。 

 四. 巴西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关系 
 

 巴西将继续支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活动。2007 年 12 月，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尔布尔夫人访问了巴西。此次访问使得加强对话和确定巴西

同人权高专办之间伙伴关系和合作的新机遇成为可能。 

 2007 年，巴西同人权高专办合作，主办了关于人权与军事司法的国际研讨会，

这一专题现在成为巴西同东帝汶合作倡议的主题。2008 年 6 月，巴西将与人权高

专办合作，主办筹备德班审查会的区域会议。可能有兴趣进行对话和合作的另一

个专题是人权高专办在建立人权指标体系方面一直在开展的工作。 

 巴西特别感兴趣的是纪念《世界人权宣言》60 周年的筹备活动。在国内，巴

西将举办一系列活动，提高公职人员和民间社会对与人权有关的专题范围的认

识，并加强保护人权所需的各种机制。除了这些行动外，巴西相信，必须在国际

上提高这一专题的能见度，该专题激励巴西提出了人权理事会第六届常会通过的

提案，让人权理事会参与编写一套自愿国际人权目标。 

 五. 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体系 
 

 巴西将继续努力加强美洲人权体系。巴西是目前正在编写的美洲反对种族主

义及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草案的主要倡导国之一。巴西正在参与美洲国家组织下为

改革有关条例和加强美洲人权委员会以及美洲人权法院而开展的各种讨论。巴西

还就有关声称巴西境内侵犯人权行为的投诉的后续行动与该委员会和法院保持

积极对话。 

 巴西将努力在南方共同市场高级别人权和外交事务当局会议框架内，加强同

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和准成员国在人权方面的合作和政治对话。巴西也将鼓励在

南美洲国家联盟的范围内开展关于人权的合作和政治对话。 

 尽管巴西参与所有区域和国际保护人权机制的工作体现了巴西在国内和国

际上致力于保护人权，但巴西在充分执行人权方面仍然面临挑战，巴西保证将改

进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政治和管理框架。 

 本着这一精神，在开展了由民间社会参与的广泛协商进程之后，巴西已经开

始筹备起草第三个国家人权方案，这一进程将在 2008 年 12 月召开第十一届国家

人权大会时达到高潮。巴西将继续在此背景下让民间社会的参与发挥重要作用，

民间社会的动员和关键反馈不仅对更新国家人权方案，而且对加强改善巴西全国

保护人权工作所需的手段和能力必不可少。 

 


